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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会未涉及变更以往股东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2025年7月31日14: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2025年 7月 31日上午 9:15一 2025年 7月 31

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2025年 7月 31日上午 9:15一 9:25，上午 9:

30一11:30，下午13:00一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
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嘉路68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会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方鸿先生。
6、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的议

案》，本次股东会会议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会进行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168人，代表股份105,168,979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1.7772％。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2人，代表股份58,932,35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410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166人，代表股份 46,236,62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8.367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6人，代表股份789,0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34％。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35,000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139％。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 165人，代表股份 754,
0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95％。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其中，议案1.00、2.01、2.02、4.00、5.00属于特别决议议案，须经出

席股东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表人）所持表决权的2/3以上（含）通过。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
对中小投资者表决作了单独计票。本次会议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
决。本次股东会审议通过了全部会议议案，表决结果如下：

1.00、《关于变更公司类型、变更注册资本、取消监事会、修订〈公司章程〉并办理工商变更
登记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080,3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8％；反对 74,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07％；弃权 14,2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3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0,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706％；反对74,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4297％；弃权14,2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7997％。

2.00、《关于修订及制定部分公司治理制度的议案》（逐项审议各子议案）
2.01、《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081,0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64％；反对 6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2％；弃权 18,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7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1,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8593％；反对69,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13％；弃权18,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194％。

2.02、《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080,2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57％；反对 69,6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62％；弃权 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0,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7579％；反对69,

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213％；弃权19,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08％。

2.03、《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073,1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89％；反对 7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3％；弃权 19,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8％。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3,2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8580％；反对7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24％；弃权19,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1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5095％。

2.04、《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078,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1％；反对 7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4％；弃权 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551％；反对7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61％；弃权19,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88％。

2.05、《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073,5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093％；反对 76,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723％；弃权 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3,6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7.9087％；反对76,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324％；弃权19,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88％。

2.06、《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078,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1％；反对 70,9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4％；弃权 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551％；反对70,

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61％；弃权19,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88％。

2.07、《关于制定＜未来三年（2025-2027年）股东回报规划＞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083,4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87％；反对 66,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31％；弃权 19,1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3,5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1635％；反对66,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4157％；弃权19,1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208％。

2.08、《关于修订＜董事及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管理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085,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09％；反对 63,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7％；弃权 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5,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4550％；反对63,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862％；弃权19,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88％。

2.09、《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制度＞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078,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142％；反对 70,8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73％；弃权 19,4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84％。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698,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8.5678％；反对70,

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734％；弃权19,4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4,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4588％。

3.00、《关于补选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088,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39％；反对 63,3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2％；弃权 16,7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9％。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9,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8606％；反对63,

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228％；弃权16,7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166％。

4.00、《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湖南泽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089,9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9％；反对 6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9％；弃权 16,0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2％。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1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873％；反对6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48％；弃权16,0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279％。

5.00、《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089,6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6％；反对 63,0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99％；弃权 16,3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5％。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9,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493％；反对63,

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7.9848％；弃权16,3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659％。

6.00、《关于部分募投项目重新论证并终止实施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105,089,779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247％；反对 63,40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603％；弃权 15,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5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709,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9.9620％；反对63,

4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8.0355％；弃权15,800股（其中，因
未投票默认弃权1,9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0025％。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廖青云、袁添玟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认为，本次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人员

的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合法、
有效。”

四、备查文件
1、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
2、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关于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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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通知债权人的原由
为了有效整合资源，优化公司经营管理架构，提高整体运营效益，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14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和/或第六
届监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并于 2025年 7月 31日召开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湖南泽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的议案》与《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
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议案》，

公司拟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湖南泽嘉股权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湖南泽嘉”）和湖南
泰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泰嘉智能”）。上述吸收合并完成后，湖南泽嘉和泰嘉智能
法人主体资格将依法予以注销，湖南泽嘉和泰嘉智能的全部资产、债权、债务、人员和业务等
由公司依法继承。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5年7月16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
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披露的《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湖南泽嘉股权投资有限公
司的公告》和《关于吸收合并全资子公司暨变更募投项目实施主体的公告》，以及2025年8月1
日披露的《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会决议公告》。

二、需债权人知晓的相关信息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特此通知债权人，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

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
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保。

相关债权人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上述吸收合并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
相应债务将在吸收合并后由公司继续承担。债权人如果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的，应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向公司提出书面要求，并随附相关证明文件。

（一）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到公司

申报债权。
1、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原件及复印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

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
的原件及复印件。

2、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的原件及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
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二）债权申报方式
1、申报时间：2025年8月1日至2025年9月14日，工作日9:00-12:00、14:00-17:00。
2、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湖南省长沙市望城经济技术开发区泰嘉路68号证券投

资部。
3、联系人：谭杰伦、谭永平
4、联系电话：0731-88059111 传真：0731-88051618
5、其他事项
以邮寄方式申报的，申报日期以寄出邮戳日为准，信封上请注明“申报债权”字样。
特此公告。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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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选举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为完善公司治理结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及《公司章程》

等相关规定，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7月31日召开职
工代表大会。经与会职工代表审议、表决，选举李旭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职工代表董事
（简历详见附件），任期自本次职工代表大会选举通过之日起至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
日止。

上述职工代表董事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关于董事任职的资格和条件，并
将按照《公司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行使职权。本次选举完成后，公司董事会中兼任公司
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符合相
关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特此公告。
湖南泰嘉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附：简历
李旭女士：1983年出生，中国国籍，中共党员，本科学历，无境外居留权。历任公司生产部

部长、锯切事业部计划物控部部长、职工代表监事。现任公司工会主席。
李旭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其他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其他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公司章程》等相关规定
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形，未受到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的惩
戒。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核查，李旭女士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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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存在增加、变更、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3、本次会议提案涉及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按照《公司章程》规定，本次特别决议事项

需经出席会议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3/4以上表决同意后方可通过。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5年7月31日（星期四）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25年7月31日（星期四）；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31日的交

易时间，即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7月31日9:15至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上海市奉贤区南桥新城展园路398号南郊宾馆；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记名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表决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第六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副董事长、总经理 Jun Xu（徐俊）先生；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978人，代表股份3,210,

215,77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8.8419%。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4人，代表股份1,930,889,208股，占公司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9.3776%；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股东974人，代表股份 1,279,326,5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的19.4644%。
2、中小股东出席的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

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共计973人，代
表股份798,538,266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2.1494%。

其中：出席现场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授权委托代表2人，代表股份1,700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26%；

通过网络投票方式出席会议的中小股东971人，代表股份798,536,566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12.1494%。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相关要求，上市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股份不享有
股东大会表决权。截至股权登记日（2025年7月28日），公司总股本为6,637,984,837 股，其中
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持有公司股票65,321,952股，在计算股东大会有表决权总股份时已扣
减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回购股份。

3、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
了会议。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会议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202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3,181,494,72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1053%；
27,235,85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8484%；
1,485,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463%；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769,817,212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6.4033%；
27,235,854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107%；
1,485,2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860%；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普通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

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半数以上，获得通过。
2、以特别决议方式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为：
2,897,608,048股同意，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0.2621%；
311,532,42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044%；
1,075,3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335%；
其中，中小股东（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
485,930,540股同意，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0.8525%；
311,532,426股反对，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9.0128%；
1,075,300股弃权，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347%；
投票表决结果：本提案属于股东大会特别决议事项，该提案获得的同意票数达到出席股

东大会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3/4以上，获得通过。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葛娜娜、林添远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相关法

律、行政法规、《股东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
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青岛）律师事务所关于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二次临

时股东大会之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五年八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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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莱士血液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决议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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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
至5%以下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权益变动属于减持，不触及要约收购。
● 本次权益变动后，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股东上

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盛海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国
盛资本”）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44,670,3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 4.80%，不再是公司持股
5%以上股东。

●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经营活动
产生影响。

公司于2025年7月31日收到国盛资本出具的《关于减持计划完成的告知函》，现将有关
权益变动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1、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1）企业名称

企业名称

公司类型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法定代表人

基金管理人登记编号

成立日期

经营期限

经营范围

公司住所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91310000MA1FL5983F

孙烽

P1068692

2018年4月8日

2018年4月8日至2038年4月7日

股权投资管理，股权投资，资产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上海市长宁区愚园路1352弄11号1幢201室

（2）基金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备案编号

上海国盛海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SET449

2、本次权益变动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
上海国盛海通股权投资基金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

变动方式

集中竞价交易

变动期间

2025年7月25日～2025年7月
30日

变动数量（股）

-1,861,200

变动比例（%）

-0.20

3、本次权益变动前后持有的股份数量及比例

股东名称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
海国盛海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

股份性质

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本次变动前持有股份

股数（股）

46,531,500

占总股本比例
(%)

5.00

本次变动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44,670,300

占总股本比例
(%)

4.80

二、所涉及后续事项
1、本次权益变动系股东的正常减持行为，不涉及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变化，不会对

公司的治理结构、股权结构及持续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2、信息披露义务人本次减持股份来源为通过协议转让方式取得，前期公司已披露了《股

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6），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
市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管理暂行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3、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再是公司合计持股5%以上股东，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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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大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
本次减持股份计划实施前，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本公司”）股

东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盛海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
“国盛资本”）持有公司股份46,531,500股，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5.00%。上述股份通过协议转
让取得，均为无限售条件流通股。

● 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前期，公司披露了《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临2025-036）。截至本

公告披露日，国盛资本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合计减持公司股份1,861,200股，合计减持比例
为 0.20%，本次减持计划已实施完毕。具体情况如下：

一、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盛海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控股股东、实控人及一致行动人 □是 √否
直接持股5%以上股东 √是 □否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是 √否
其他：无

46,531,500股

5.00%

协议转让取得：46,531,500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大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股东名称

减持计划首次披露日期

减持数量

减持期间

减持方式及对应减持数量

减持价格区间

减持总金额

减持完成情况

减持比例

原计划减持比例

当前持股数量

当前持股比例

上海国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上海国盛海通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025年7月4日

1,861,200股

2025年7月25日～2025年7月30日

集中竞价减持，1,861,200股

14.52～15.23元/股

27,806,983元

已完成

0.20%

不超过：0.20%

44,670,300股

4.80%

(二)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未达到 √已达到
(五)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上海万业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可立克”）于2025年1月23日召开第
五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
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效率，增加公司收益，在确保
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同意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使用不超
过人民币1.6亿元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择机购买安全性高、流动性好、低风险的保本型理财产
品，使用期限不超过12个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在决议有效期内滚动使用，购买的理财
产品不得用于质押。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可立克”）于2025年4月9日召开第五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部分闲
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议案》。在不影响正常经营、有效控制投资风险的前提下，公司及
子公司拟使用不超过（含）人民币1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保本型理财产品。期限为自董事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一年内有效，在上述额度内资金可以滚动使用。

详见公司于2025年1月24日、2025年4月10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
相关公告。

一、理财产品的基本情况
1、到期赎回理财产品情况

序
号

1

购买主
体

深圳可
立克科
技股份
有限公

司

受托方

交 通 银 行
深 圳 南 山

支行

产品名称

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190
天（挂钩汇率

看涨）

产品类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购 买 金
额

（万元）

5,000

起息日

2025 年 1
月13日

到期日

2025 年 7
月22日

预期年化收益
率

高 档 收 益 率
2.15%；低档收

益率1.50%

资 金
来源

募 集
资金

到 期 收 益
（元）

559,589.04

2、购买理财产品情况

序号

1

2

3

4

5

购 买 主
体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惠 州 市
可 立 克
电 子 有
限公司

受托方

交 通 银 行
深 圳 南 山

支行

招 商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招 商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招 商 证 券
股 份 有 限

公司

宁 波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分行

产品名称

交通银行蕴通财
富定期型结构性
存款91天（挂钩黄

金看涨）

招商证券收益凭
证-“搏金”354 号

收益凭证

招商证券收益凭
证-“搏金”355 号

收益凭证

招商证券收益凭
证-“搏金”356 号

收益凭证

2025 年单位结构
性 存 款

7202507856号

产品类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浮动收
益凭证

浮动收
益凭证

浮动收
益凭证

保本浮
动型

购买金额
（万元）

5,000

1,000

1,000

1,000

3,000

起息日

2025 年 7
月28日

2025 年 7
月30日

2025 年 7
月30日

2025 年 7
月30日

2025 年 7
月31日

到期日

2025 年 10
月27日

2025 年 10
月23日

2025 年 10
月23日

2025 年 10
月23日

2026 年 1
月27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高档收益率
1.50% ；低 档
收 益 率

1.00%

1、若期末价
格大于执行
价 格 ，收 益
率（年化）为

2.03%；
2、若期

末价格小于
或等于执行
价 格 ，收 益
率（年化）为

1.20%

1、若期末价
格大于执行
价 格 ，收 益
率（年化）为

1.97%；
2、若期

末价格小于
或等于执行
价 格 ，收 益
率（年化）为

1.20%

1、若期末价
格大于执行
价 格 ，收 益
率（年化）为

2.05%；
2、若期

末价格小于
或等于执行
价 格 ，收 益
率（年化）为

1.20%

高档收益率
2.10% ；低 档
收 益 率

1.20%

资 金
来源

募 集
资金

募 集
资金

募 集
资金

募 集
资金

自 有
资金

关
联
关
系

无

无

无

无

无

二、投资风险分析及风险控制措施

（一）投资风险

1、虽然投资产品属于低风险投资品种，但金融市场受宏观经济影响较大，不排除该项投

资受到市场波动的影响；

2、公司将根据经济形势以及金融市场的变化适时适量的介入，因此短期投资的实际收益

不可预期；

3、相关工作人员的操作和监控风险。

（二）风险控制措施

1、公司选择信誉好、规模大、有能力保障资金安全、资金运作能力强的金融机构所发行的

产品，投资产品则须满足流动性好、安全性高等特征。

2、公司将实时分析和跟踪产品的净值变动情况，如评估发现存在可能影响公司资金安全

的风险因素，将及时采取相应措施，控制投资风险。

3、独立董事、监事会有权对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与检查，必要时可以聘请专业机构进

行审计。

4、资金使用情况由公司内审部门进行日常监督。

5、公司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三、对公司日常经营的影响

公司及实施募投项目的全资子公司本次基于“规范运作、防范风险、谨慎投资、保值增值”

的原则，在确保募投项目的正常实施和资金安全的前提下，以不超过人民币1.6亿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1亿元的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不会影响公司日常资金周转需

要，不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有利于有效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获得一定的投资效益，

进而提升公司整体业绩水平，保障股东利益。

四、本公告日前十二个月公司累计使用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情况

序
号

1

2

3

4

5

购买主体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惠 州 市 可
立 克 电 子
有限公司

安 徽 可 立
克 科 技 有

限公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受托方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
惠州分行
营业部

工商银行
广德支行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产品名称

2024 年 挂 钩 汇 率
对公结构性存款定
制第十期产品110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68 天（挂钩黄金看

涨）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
汇率区间累计型法
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 产 品 - 专 户 型

2024年
第409期A款

招商证券收益凭
证-“搏金”262 号

收益凭证

招商证券收益凭
证-“搏金”263 号

收益凭证

产品类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本金保
障型

本金保
障型

购买金额
（万元）

5,000

1,500

2,000

4,000

4,000

起息日

2024 年
10 月 10

日

2024 年
10 月 23

日

2024 年
10 月 28

日

2024 年
10 月 29

日

2024 年
10 月 29

日

到期日

2025 年 1
月10日

2024 年
12 月 30

日

2024 年
12 月 30

日

2024 年
12 月 30

日

2024 年
12 月 30

日

预期年化收
益率

收益A
1.5%；
收益B
2.15%；
收益C
2.25%

高档收益率
2.30% ；低 档
收益率1.30%

高档收益率
2.29% ；低 档
收益率0.40%

1、若期末价
格大于执行
价格，收益率
（ 年 化 ）为

2.36%；
2、若 期

末价格小于
或等于执行
价格，收益率
（ 年 化 ）为

1.60%

1、若期末价
格大于执行
价格，收益率
（ 年 化 ）为

2.65%；
2、若 期

末价格小于
或等于执行
价格，收益率
（ 年 化 ）为

1.50%

资金来
源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关
联
关
系

无

无

无

无

无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惠 州 市 可
立 克 电 子
有限公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安 徽 可 立
克 科 技 有

限公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惠 州 市 可
立 克 电 子
有限公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交通银行
深圳南山

支行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中国银行
深圳艺园
路支行

工商银行
广德支行

中国银行
深圳艺园
路支行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2024 年 单 位 结 构
性存款7202408160

号

2025 年 挂 钩 汇 率
对公结构性存款定
制第一期产品308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190 天（挂钩汇率

看涨）

招商证券收益凭
证-“搏金”276 号

收益凭证

（深圳）对公结构性
存款202501863

中国工商银行挂钩
汇率区间累计型法
人人民币结构性存
款 产 品 - 专 户 型
2025 年第 050 期 A

款

（深圳）对公结构性
存款202504642

2025 年 挂 钩 汇 率
对公结构性存款定
制第四期产品211

2025 年 单 位 结 构
性存款7202507418

号

招商证券收益凭
证-“搏金”314 号

收益凭证

招商证券收益凭
证-“搏金”315 号

收益凭证

保本浮
动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浮动收
益凭证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保本浮
动型

浮动收
益凭证

浮动收
益凭证

2,000

5,000

5,000

3,000

3,000

2,000

3,000

5,000

2,000

1,000

1,000

2024 年
12 月 16

日

2025 年 1
月10日

2025 年 1
月13日

2025 年 1
月14日

2025 年 1
月23日

2025 年 2
月21日

2025 年 3
月12日

2025 年 4
月10日

2025 年 4
月15日

2025 年 4
月29日

2025 年 4
月29日

2025 年 6
月16日

2025 年 4
月10日

2025 年 7
月22日

2025 年 4
月16日

2025 年 7
月22日

2025 年 5
月27日

2025 年 6
月10日

2025 年 7
月10日

2025 年 7
月14日

2025 年
10 月 21

日

2025 年
10 月 21

日

高档收益率
2.50% ；低 档
收益率1.00%

收益A
1.3%；
收益B
2.15%；
收益C
2.25%

高档收益率
2.15% ；低 档
收益率1.50%

1、若期末价
格大于执行
价格，收益率
（ 年 化 ）为

2.11%；
2、若 期

末价格小于
或等于执行
价格，收益率
（ 年 化 ）为

1.50%

高档收益率
2.30% ；低 档
收益率0.85%

高档收益率
2.09% ；低 档
收益率0.75%

高档收益率
2.30% ；低 档
收益率0.85%

收益A
1.3%；
收益B
2.1%；
收益C
2.2%

高档收益率
2.30% ；低 档
收益率1.00%

1、若期末价
格大于执行
价格，收益率
（ 年 化 ）为

2.30%；
2、若 期

末价格小于
或等于执行
价格，收益率
（ 年 化 ）为

1.20%

1、若期末价
格大于执行
价格，收益率
（ 年 化 ）为

2.53%；
2、若 期

末价格小于
或等于执行
价格，收益率
（ 年 化 ）为

1.20%

自有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自有资
金

募集资
金

自有资
金

募集资
金

自有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安 徽 可 立
克 科 技 有

限公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惠 州 市 可
立 克 电 子
有限公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惠 州 市 可
立 克 电 子
有限公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深 圳 可 立
克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惠 州 市 可
立 克 电 子
有限公司

工商银行
广德支行

中国银行
深圳艺园
路支行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中国光大
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
深圳分行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交通银行
深圳南山

支行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招商证券
股份有限

公司

宁波银行
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

分行

中国工商银行区间
累计型法人人民币
结构性存款产品-
专户型 2025 年第

206期B款

（深圳）对公结构性
存款202508646

2025 年 单 位 结 构
性存款7202507728

号

2025 年 挂 钩 汇 率
对公结构性存款定
制第七期产品201

2025 年 单 位 结 构
性存款7202507816

号

交通银行蕴通财富
定期型结构性存款
91 天（挂钩黄金看

涨）

招商证券收益凭
证-“搏金”354 号

收益凭证

招商证券收益凭
证-“搏金”355 号

收益凭证

招商证券收益凭
证-“搏金”356 号

收益凭证

2025 年 单 位 结 构
性存款7202507856

号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保本浮
动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保本浮
动型

保本浮
动收益

型

浮动收
益凭证

浮动收
益凭证

浮动收
益凭证

保本浮
动型

3,000

3,000

2,000

5,000

2,000

5,000

1,000

1,000

1,000

3,000

2025 年 6
月5日

2025 年 6
月18日

2025 年 7
月1日

2025 年 7
月10日

2025 年 7
月21日

2025 年 7
月28日

2025 年 7
月30日

2025 年 7
月30日

2025 年 7
月30日

2025 年 7
月31日

2025 年 7
月7日

2025 年 9
月16日

2025 年
12 月 29

日

2025 年
10 月 10

日

2026 年 1
月16日

2025 年
10 月 27

日

2025 年
10 月 23

日

2025 年
10 月 23

日

2025 年
10 月 23

日

2026 年 1
月27日

高档收益率
1.99% ；低 档
收益率0.65%

高档收益率
2.00% ；低 档
收益率0.60%

高档收益率
2.10% ；低 档
收益率1.00%

收益A
1.0%；
收益B
1.85%；
收益C
1.95%

高档收益率
2.10% ；低 档
收益率1.00%

高档收益率
1.50% ；低 档
收益率1.00%

1、若期末价
格大于执行
价格，收益率
（ 年 化 ）为

2.03%；
2、若 期

末价格小于
或等于执行
价格，收益率
（ 年 化 ）为

1.20%

1、若期末价
格大于执行
价格，收益率
（ 年 化 ）为

1.97%；
2、若 期

末价格小于
或等于执行
价格，收益率
（ 年 化 ）为

1.20%

1、若期末价
格大于执行
价格，收益率
（ 年 化 ）为

2.05%；
2、若 期

末价格小于
或等于执行
价格，收益率
（ 年 化 ）为

1.20%

高档收益率
2.10% ；低 档
收益率1.20%

募集资
金

自有资
金

自有资
金

募集资
金

自有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募集资
金

自有资
金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无

五、备查文件
1、相关理财产品到期赎回凭证。
2、相关理财产品的理财协议书及购买凭证。
特此公告。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8月1日

证券代码：002782 证券简称：可立克 公告编号：2025-063

深圳可立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到期
赎回并继续购买及使用部分闲置自有资金购买理财产品的实施公告


